芒市委政研室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中共芒市委政策研究室与芒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新农村建设工作队暨指导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村民居抗震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惠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崃门新农村文化旅游村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实行8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运行机制。机关内设文秘档案股（行政办公室）、经济社会股和农村工作股3个股室；全市1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均设有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部门预算时，在编实有人数8人，其中：财政全供养在职11人，退休人员4人；在编实有车辆2辆。

二、部门基本职能

一是决策参谋作用；二是审核把关作用；三是督促反馈作用；四是咨询参考作用。

文稿起草职能：根据市委指示，起草市委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重要讲话稿、文稿；组织协同市级有关部门共同起草、修改市委重要文件、文稿。

决策调研职能：根据市委的意图和工作部署，组织本室或协同有关部门，就市委关注的经济、政治、社会、党建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供市委决策参考。

决策反馈职能：调查了解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及时向市委反映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经验，并提出相关建议。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对农业、农村的重大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宣传、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工作路线、方针、政策，提出实施意见；总结推广经验，做好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新农村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6年部门预算总收入1512.51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512.5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6.51 万元。

2016年用于人员工资、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 万元。

1、工资福利支出73.17万元

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津贴补贴、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社会保障缴费、村（居）委会干部工资、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

核定标准：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人；

2、商品和服务支出22.25万元

其中：办公费2.81万元，业务费18.05万元，工会费1.19万元、退休公用经费0.2万元；

核定标准：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2550元，在职人员福利费核定在职人员基本工资的2.5%，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

3、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31.09万元

其中：离、退休费23.96万元；

核定标准：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人。
